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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那些离婚后莫名背上“糊
涂债”的女性，本报曾推出大型
策划报道《夫债妻还，她们卸下婚
姻背上巨债》（2013 年 10 月 25日
A05-A07 版）。文中的几名湖南女
性，因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原因，总
计背负了高达 1500万元的债务。

一年过去，11月4日，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再次回访了其中的几
名当事人，看看她们是否也如黄萍
这般，能够依靠法院的支持摆脱
这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喻萍，57岁的她于2009 年被
天心区法院判决承担夫妻共同债务，
她因此被迫“欠债”120万元。为免
唯一的住所被查封、拍卖，喻萍曾
站在法院门前高举申诉书抗议。如
今，她激动地告诉今日女报 /凤网记
者，“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终于
可以安心带孙子了”。原来，2013 年
7月2日，天心区法院决定对喻萍的
案件进行重审，并于2014 年 6月6
日再审判决撤销原判，这也意味着
喻萍终于“无债一身轻”。

●陈琳，2011年被雨花区法院
和芙蓉区法院判决共同承担前夫债
务337万元。陈琳供职的企业原本
效益极好，但在法院判决后，她的
工资被强制执行至每月1000 元，仅
能勉强度日。2014 年 8月，雨花区
法院通知她进行案件再审，具体开
庭时间可能要等到2015 年1月。而
另一方面，陈琳也曾向芙蓉区法院多
次申诉，但至今都没有等到重审的通
知。“不管怎样，我不会放弃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陈琳说。

●邵余波，2012年至 2013 年，
天心区法院和长沙县法院先后判决
她与前夫共同承担 70万元、307万
元和 500 万元的债务。可喜的是，
天心区法院在 2013 年年底启动了对
涉及70万元债务案件的重审，目前，
该案还在审理当中。“很有可能法院
会支持我。”邵余波说，另一笔涉及
307万元债务的案件也在天心区法院
以及各方的努力下，原告已于今年 6
月撤诉。

长沙市天心区法院再审“夫债妻还”——

前夫欠债，她们不再跟着当“百万负婆”

马贤兴（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

“24 条”作出“原为夫妻共同生
活所负的债务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
处理”的硬性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
中不少法官机械司法，不分情况一
律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在
外单独举债作为共同债务处理，违
背了《婚姻法》对妇女权益倾斜保
护的立法原意，损害的往往是作为
家庭妇女的非举债一方的合法权益。

同时，“24 条”的这一规定注
重了债权保护，却忽视了对婚姻关系
中不知情非举债人一方权益的保护。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在外大额举债，

并不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为夫妻共
同利益”这一本质特点，也违背了对
重要家庭事务处理的夫妻平等原则。
这种只注重于偏向债权人利益保护
的解释，破坏了法律平等保护各类
社会主体权益的均衡性。

因此，在长期大量调研的基础
上，从 2013 年到 2014 年，天心区
法院已经对类似案件予以复查纠错，
对当事人反映的此类案件一律复查，
错误一起就纠正一起。此外，浙江
省、广东省等部分省高院出台了专门
的《指导意见》，对“24 条”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和补充，并对如何认定
夫妻的共同债务做了一些界定。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今天我们的话题，要从
一年以前我们的一篇报道
说起。2013 年 10 月 25 日，
本报推出策划报道《夫债
妻还，她们卸下婚姻背上
巨债》，讲述了数名湖南女
性总计背负夫妻共同债务
1500 万元的辛酸故事。

巨额债务，让几个女人
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而
在她们看来，自己之所以
要扛下这些“飞来横债”，
均 源 于 2004 年 4 月 1 日
起正式实施的《关于适用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 二 )》中的第二十四条（以
下简称“24 条”）规定：“债
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
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
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为此，她们成立了“长
沙反‘24 条’同盟”，不断
向湖南省人大、政协、法院
等机构上访申诉，找媒体诉
说自己的无奈……她们迫切
地希望能够摆脱这些在自己
看来并不应该承担的债务。
其实，不止在湖南，放眼全
国，因“夫妻共同债务”问
题而引发的争议一直不曾停
歇。今年 10 月召开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
治国”作为会议主题，国
家对法治的重视，让这些
为“24 条”所苦的女人有
了新的期待：“希望国家
能够对‘24 条’中不合理
的地方做出修改。”

如今，湖南的一些法
院已经在夫妻共同债务的
判决上做出了更细致灵活
的尝试。11 月 4 日，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在长沙市
天心区法院了解到，法院
已经对类似案件予以复查
纠错，“夫债，不一定要
妻还”。

为了摆脱这些“从天而降”的
债务，黄萍四处咨询求教关于“夫妻
共同债务”的问题，但得到的答案
却也不尽相同。有人劝她上诉，但
更多的人劝她放弃，因为，2004 年 4
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关于适用〈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中的
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
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
债务处理。”但黄萍没有放弃。工作
之余，她就查看全国各地关于类似
案件的判决结果，还通过网络认识
了一批有相同遭遇的人。大家一同
学习法律，都在湖南的，还一起去
湖南省妇联、长沙市妇联、长沙市中
级人民法院等单位反映情况。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 年 8月
20 日，天心区法院决定对黄萍的
案件进行再审。再审过程中，天心
区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
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应当共同偿还。夫妻共同生活是

夫妻共同债务的内在本质，是夫妻
共同债务与夫妻个人债务的根本区
别，也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唯一
法定标准。邓志所借款项虽然是在
和黄萍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
这些钱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
此不能认定为共同债务。鉴于此，
天心区法院于 2014 年 5月 8 日做
出判决，对李姓债主要求黄萍承担
共同债务的请求不予支持。

“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感觉
整个人都解脱了，终于可以安心地
睡觉了。”黄萍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天心区法院再审推翻了原来
的判决，让她终于又看到了希望。

于是，黄萍又向雨花区、芙蓉
区法院递交材料，希望能够再审。
但几个月过去了，黄萍至今没有得
到再审的消息。剩下的 50万元债
务依旧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高高
悬在她的头顶。如今她天天接送 8
岁的女儿上学，从不敢让女儿离开
自己的视线，“我怕那些债主哪天
又盯上我的女儿”。

■个案

走出法院，36 岁的黄萍（化名）终于能松一口气了。
今年 5 月 8 日，长沙市天心区法院再审支持她无需承担前夫的债务。

这意味着，黄萍的“债务单”上少了 30 万元——但除了天心区法院，长
沙市芙蓉区法院和雨花区法院依旧判决黄萍必须承担前夫的债务，共计
50 万元。如何将前夫留给她的这笔糊涂债彻底放下，黄萍虽然心里没底，
但天心区法院的判决，至少让她看到了一点希望。

忧：前夫欠债，我成了债务人
卸下婚姻背上债，这是黄萍的

无奈。
黄萍和前夫邓志（化名）刚结

婚时，她有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
邓志则做厨房设备生意，家里的
经济条件还算宽裕。但从 2006 年
开始，两人的婚姻出现危机。“那
个时候开始，我们的财务就分开了。
孩子 2006 年出生后就一直由我和
我父母带着，所有的开销也都是花
的我和我父母的钱。”黄萍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自从和丈夫感
情不和后，她就很少过问邓志的财
务情况，她也不清楚他在外面做了
什么工程，是亏了还是赚了。

2010 年 4月 21日，黄萍和邓
志办理了离婚手续，并约定4 岁的
女儿归黄萍抚养，在长沙星城世家
用银行按揭贷款购买的一处房产
以及一辆现代牌轿车归黄萍所有，
邓志的一切债务和黄萍没有关系。

婚离了，正准备重新过日子的
黄萍还没来得及安下心来，就被接
踵而来的起诉书弄了个措手不及。

原来，就在两人离婚后不久，
邓志的债主便开始找上门来，并向
长沙市天心区、雨花区、芙蓉区法
院起诉，要求黄萍和邓志共同归还
欠款。

李姓债主在天心区法院的起诉
书上称，自己和邓志系朋友关系，
2008 年 7月1日，邓志以资金周转
困难为由，借款 20万元，约定 2
个月归还，月息为 5 分。借款到期
后，邓志却以种种理由推诿，并再
次于2009年9月17日借款30万元，
两人口头约定月息为 2分。逾期后，
他多次找邓志要求归还欠款，但邓
志在 2008 年归还了10万元后，便
拒绝归还余款。李姓债主认为，黄
萍与邓志在借款期间系夫妻关系，
应共同承担对外债务，故请求法院

判令由两人共同归还欠款本金和利
息。

其他债主在雨花区和芙蓉区法
院的起诉情况也差不多，都称邓志
在婚姻存续期间借了钱，要求法院
判决黄萍和邓志一起还款。

“真的是搞笑，这跟我有什么
关系？离婚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
邓志的一切债务跟我无关。”在接
到法院工作人员的电话时，黄萍觉
得很荒唐，她认为法院不可能会支
持这样的起诉。

起初，黄萍压根就没把这事放
在心上。甚至连法庭开庭、宣判的
时候，她有些都没有出席。

后来，天心区法院在一审判决
时认为黄萍作为邓志的配偶，在双
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邓志的欠
款应当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虽然邓
志在借款时向原告李姓债主明确表
明其借款是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
的部分，不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由
黄萍承担连带责任。因此，2010
年 8月13日，天心区法院判决黄
萍须承担连带责任，偿还 30万元。

类似的判决也在芙蓉区和雨
花区法院继续上演。就这样，在短
短几个月内，黄萍就莫名其妙的成
了欠债近百万的“负婆”。

为了要债，债主们开始频繁骚
扰黄萍，堵在家门口，去黄萍的办
公室闹事，跟踪、恐吓甚至是威胁
……最严重的一次，黄萍还和要债
的人闹到了派出所。黄萍所在单位
的领导还因此找她谈话，委婉地
提醒黄萍别让私事影响工作。更让
黄萍崩溃的是，法院开始申请强制
执行她的财产用以抵债。

至此，黄萍意识到事情已经非
常严重，远远不是自己一句“搞笑”
就能解决的了。

喜：法院不再一味支持“夫债妻还”

■记者回访

一年后，她们放下了“糊涂债”

■专家视角

法院 ：“24 条”违背《婚姻法》立法原意

朱波杰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律师）

作为律师，朱波杰经常接触到有
类似情况的当事人，且大多数为女性。

“一旦夫妻双方被债主告上法
庭，女方要举证前夫的债务和自己无
关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女方
相对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朱波杰
表示，这跟中国的国情有关，因为大
多数人的家庭财产和工作上的财务
是混同在一起的。

“虽然说关于这类问题的判决存
在较大的争议，但从目前全国各个
法院判决的案件来看，大多还是倾
向于支持‘24 条’，也就是说婚姻

存续期间的债务归夫妻双方共同承
担。”朱波杰表示，也正因如此，那
些在婚姻生活中，尤其是容易受到
此类共同债务问题困扰的女性就更
应当注意规避风险。

对此，朱波杰建议，首先，女
性不要在对外大额债务上签署连带
担保责任书；其次，日常生活开销
要注意保留开支明细，以便在日后可
能遇到的类似法律纠纷中作为证据
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最后，可以
考虑实现家庭合法财产的债务隔离，
比如说适当购买信托和保险产品，
因为这些产品即使遭遇了债务问题也
不会被法院执行。

彭迪 （湖南省妇联权益部部
长）

“24 条”的适用，不仅直接危
及家庭中妇女儿童的基本生活，影
响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也强化了“夫
债妻还”、“嫁夫随夫”的传统封建
观念，从而导致许多妇女屈服于丈
夫在经济上的束缚和胁迫，严重影
响到男女平等的实现与社会性别主
流化的发展。

长沙市天心区法院对于此案的
判决，无疑是令人鼓舞和振奋的。
法官突破了“24 条”的规定，充分

考虑当事人的现实状况，直接适用
《婚姻法》判决此案，维护了妇女儿
童的合法权益，让黄萍在此案审理
中充分感受到了公平和正义，也让其
他姐妹从中看到了希望。

在实践中，“24 条”确有不合理
之处，我们也一直在积极反映和呼
吁。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法院和法
官能够向天心区法院一样，在此类案
件的审理过程中，避免简单机械地
适用法律，客观公正地审理与判决，
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完美统
一。 

妇联：不机械套用“24 条”令人振奋

女性应重视规避婚姻中的共同债务风险

前夫的债，还不还？


